
建舜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地點：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3 號 17 樓之 10（會議室）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 62,384,709 股，佔已發行股數 107,506,537 股之 58.02% 

出席董事：黃欽雄  

出席獨立董事：沈筱玲、陳怡勳、莊德民 

主席：黃欽雄                                               紀錄：謝明珠 

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第一案：民國 111年度營業報告案。(詳附件一)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民國 111年度決算表冊查核報告。(詳附件二) 

第三案：民國 111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依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5%至 15%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3%為董

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本公司 111 年度稅前淨利

扣除分配員工及董監酬勞前之淨利，擬提列員工酬勞 5%計新台幣 10,228,551 元及董

監酬勞 1.5%計新台幣 3,068,555 元，符合公司章程規定，並全部以現金發放。 

第四案：本公司發行國內第四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說  明：1. 依據公司法第 246 條規定，報告本公司募集公司債之原因及有關事項。 

2. 本公司為償還銀行借款，經 111 年 3 月 1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國內第四次無擔

保轉換公司債籌措資金，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 年 5 月 3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41931 號函核准發行在案，並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1 年 9

月 2 日證櫃債字第 11100101352 號函同意，自 111 年 9 月 6 日起在櫃檯買賣中心上

櫃買賣。

3. 其主要發行條件，請參閱下表：

公司債種類 國內第四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掛牌日期 111/9/6 

發行面額 新台幣 100,000 元 

發行價格 
100 元 

（以佰元價表示。佰元價＝發行價格／發行面

- 1 -



額 *100） 

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 400,000,000 元 

發行總金額 新台幣 400,000,000 元 

票面利率 0% 

發行期間 111/9/6~114/9/6 

轉換期間 111/12/7~114/9/6 

轉換溢價率 106% 

發行時轉換價格 22.72 元 

債券賣回權條件 依本公司發行及轉換辦法第 18 條 

債券買回權條件 依本公司發行及轉換辦法第 17 條 

承銷機構 德信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刊印日已轉換普通股股數 

及未轉換金額 

目前累積已轉換普通股 40,834 股，尚有面額 

新台幣 399,100,000 元未轉換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 本公司 111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區耀軍、

王怡文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併同營業報告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111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詳附件三~四。 

2.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3. 依法提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 ,384,709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59,872,166 - - 130,477 

電子投票 1,195,933 4,806 - 1,181,327 

總計 61,068,099 4,806 - 1,311,804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7.88%，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民國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 本公司期初餘額新台幣 60,983,640 元及 111 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155,883,119 元，減

除確定福利計劃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新台幣 2,754,400 元，加上迴轉權益減項特別

盈餘公積 4,810,726 元，並減除依法規定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15,31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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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累積可分配盈餘合計新台幣 203,610,213 元；擬分配股東紅利新台幣 64,503,922

元，以現金發放，即每股發放現金股利新台幣 0.6 元；分配後，未分配盈餘餘額計

新台幣 139,106,291 元。盈餘分配表請詳附件五。 

2. 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本公司其他

收入。

3. 本次盈餘分派案，嗣後如因辦理現金增資及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股份等因素，影

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使股東配息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

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4. 另請授權董事長於股東常會通過盈餘分派案後，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5. 依法提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 ,384,709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59,872,166 - - 130,477 

電子投票 1,236,060 17,686 - 1,128,320 

總計 61,108,226 17,686 - 1,258,797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7.95%，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  明：1. 為配合經濟部「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修正。 

2.「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六。

3. 敬請  公決。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 ,384,709 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59,872,166 - - 130,477 

電子投票 
1,248,624 5,077 - 1,128,365 

總計 
61,120,790 5,077 - 1,258,842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7.9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  明：1. 配合公司營運需求修正。 

2.「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七。

3. 敬請  公決。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 ,384,709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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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59,872,166 - - 130,477 

電子投票 948,702 302,981 - 1,130,383 

總計 60,820,868 302,981 - 1,260,860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7.49%，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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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建舜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訂依據 

及 理 由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 

一、CC01110 電腦及電腦週邊設

備。 

二、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三、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 

四、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五、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六、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七、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八、F401010 有關進出口貿易業

務。 

九、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 

一、CC01110 電腦及電腦週邊設

備。 

二、CB01990 電工電氣器材。 

三、CC01080 電子零件(管制品除

外)之製造加工。 

四、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五、F119010 進口買賣業務。 

六、F401010 代理國內外廠商商

品報價及銷售業務。 

七、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八、F401010 有關進出口貿易業

務。 

九、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

務。 

配合經濟部

「公司行號

及有限合夥

營業項目代

碼表」修

訂。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

月四日。 

…… 

第三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

六月十二日。 

第三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九年

六月十日。 

第三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一拾一

年六月十六日。 

第四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一拾二年

六月十五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三月四日。 

…… 

第三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

年六月十二日。 

第三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九

年六月十日。 

第三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一拾

一年六月十六日。 

增訂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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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建舜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修訂依據 

及 理 由 

第四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3. 外匯避險操作之契約總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預計未來一年內因營運所產

生之進出口之外幣需求(負債)及供

給(資產)互抵之外幣淨部位總額；

或因應資本支出、公司債及長期投

資之未來預計金額。

第四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3. 外匯避險操作之契約總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預計未來六個月內

因營運所產生之進出口之外幣

需求（負債）及供給（資產）互

抵之外幣淨部位總額。

因應建舜外匯

避險交易實際

需求，調整外

匯避險操作之

契約總額。 

第八條 停損點之設定及管理報表之

製作 

1. 損失上限之訂定：(一)個別契

約：為契約金額之 20%。若損失

超過上限時，需即刻呈報總經

理，並向董事會報告，商議必要

之因應措施。(二)全部契約：為

總契約金額之 20%。若年度全部

損失超過上限時需即刻呈報總經

理，並向董事會報告，由董事會

決定後續處理情形。

2. 管理報表之製作：每週或半月定

期評估當期淨損益，並將部位製

成週報或半月報表供財務部主管

及月報表供高級管理階層參考評

估。

第八條 停損點之設定及管理報表

之製作 

1. 損失上限之訂定：

2. 避險性交易因係配合公司營

運而產生之部位，唯當匯率有

重大不利影響時公司得隨時

召集相關人員開會討論之。若

年度交易累計損失達美金 30

萬元，即停止操作衍生性商品

交易並需即刻呈報總經理，並

向董事會報告，由董事會決定

後續處理情形。管理報表之製

作：每週或半月定期評估當期

淨損益，並將部位製成週報或

半月報表供財務部主管及月

報表供高級管理階層參考評

估。

修訂個別契約

及總契約之停

損之上限。 

第十五條 資訊公開 

2.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第八條規定之損失上限金額

者，或未實現損失占淨值百分之

三以上時，應立即呈報董事長，向

董事會報備，並依規定辦理重大

訊息公告。 

第十五條 資訊公開 

2. 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第八條規定之損失上限金

額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

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配合損失上限

修訂及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修訂

資訊公開時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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